
卷 首

稳步推进税制改革
杨志勇

2009年 1月1日，增值税转型改革和燃油税费改革开始 全面实施。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改革意义重大。

生产型增值税因重复征 税而为各界所诟 病，消费型增值税取而代之，更易凸显增值税之中性特点，是我国税制

现代化的重要一一步。

“减税”改革降低了宏观税负，刺激了需求的扩大，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占据财

政收入半壁江山的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连续进行改革之后，财政减收压 力很 大。再加上近几个月来金融风暴所

带来的冲击已经在实体经济上体现出来，我国财政遭遇十多年最为困难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税制改

革需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需要在全方位 财税改革中找到具体税制改革的合理定位。税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减

税问题，而是有减有增的改革。税制改革也不是简单的税制简化问题，而是需要在确认税收功能的基础之 上进

行。正 确认识税制的局限性，是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从长期来看，我国税制改革应该按照税收的效率、公 平与财政原则，稳步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与企业所得

税制改革都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体现，但税收的效率原则尚未完全到位，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未来增值税还要扩大征收范围，全面取代营业税。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如 何充分发挥，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头戏是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更加体现税收公 平原则的综合所得税制是大势所趋，但综

合所得税制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路还很长。个人收入的监控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在现金交易还很普遍的我国，难度尤其大。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有效实施，需要反洗钱法的强有力实施，需要多

个部门的配合衔接，需要税收征 管力量的工作重点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需

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目标是建立既能提供财政收入，又能对收入分配起到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公 平的个人所

得税制。在综合所得税制改革之前，需要对分类所得税制进行调整，其重要内容包括 ：提高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

准（免征额），特别是建立起免征额与消费者价格指数联动机制的调整机制；建立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笔

支出的专项扣除制度，以 更好地改善民生；工资薪金所得所适用的税率体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将九级 超

额 累进税 率改 为三级，并降低 最高边际税率；等等。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制改革势在必行，环保税制也需要建立起来。但考虑到增税的经济

效应，客观上起到增税效果的税制改革需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在整个经济处于低谷 时期，“增税”改革没有理

由不慎重。改革应顺应经济周期，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稳步推进税制改革，需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国距离福 利社会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盲目地超越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提供超越

于发展阶段的公 共产品 和公 共服务，则可能是好心办坏事，改革只能循序渐进。税制改革同样如 此。税制改革同

时要注意到税收自身的局限性。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多管齐下，税收 工具只 是其中之一，切忌赋予税收超越

其自身能量的功能。

稳步推进税制改革，需要实现税收的法治化与民主化目标。税收的法治化与民主化，不仅仅是合理税制的设

计问题，更牵涉税收 立法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各具体税种中直接以“法”的形式存在的只有个人所得税 与企

业所得税，大量税种征收的依据还只“是“条例”甚至是“暂行条例”。税收 立法任务还相当艰巨，需要结合国家的

法治化与民主化进程，稳步推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卷首
	稳步推进税制改革




